
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 

第三條修正對照表 

110年 1月 27日 109學年度第 2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年 4月 13日 109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委員會成員十五至二

十人，由校長指定一位

副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生命科學院院長、

農學院院長及獸醫學院

院長為當然委員，及一

位非隸屬本校人士之外

部委員；其餘成員由生

命科學院院長推薦三至

六名、農學院院長推薦

三至六名及獸醫學院院

長推薦二至三名，成員

中應包括獸醫師至少一

人。並請研究發展處、產

學營運及推廣處派員列

席參加會議。委員由副

校長辦公室彙整簽請校

長核聘擔任之。 

前項之外部委員，應優

先由非動物實驗研究背

景者擔任，且不得具獸

醫師資格。 

本委員會組成後三十日

內，應將機構名稱、地

址、成員名冊及動物房

舍地址報所屬縣（市）主

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異動時亦同。本

委員會成員依學年度聘

任，其聘期二年，期滿得

連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成員十五至十

九人，由校長指定一位

副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研發長、產學營運

及推廣處處長、生命科

學院院長、農學院院長

及獸醫學院院長為當然

委員，及一位非隸屬本

校人士之外部委員；其

餘成員由生命科學院院

長推薦三至五名、農學

院院長推薦三至五名及

獸醫學院院長推薦二

名，成員中應包括獸醫

師至少一人。委員由副

校長辦公室彙整簽請校

長核聘擔任之。 

前項之外部委員，應優

先由非動物實驗研究背

景者擔任，且不得具獸

醫師資格。 

本委員會組成後三十日

內，應將機構名稱、地

址、成員名冊及動物房

舍地址報所屬縣（市）主

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異動時亦同。本

委員會成員依學年度聘

任，其聘期二年，期滿得

連任。 

將研發長、產學營運及推

廣處處長之「當然委員」

改為由研究發展處、產學

營運及推廣處派員以「列

席人員」身分參加，且不

計入委員會人數，以減輕

選任委員計畫審核負擔。 

 


